
   

  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18〕90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为加快推进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强化工作督促考核,根据

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文件精神及要求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

现就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考核范围

从2018年开始,对各市人民政府、省有关单位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考核。

二、考核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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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遵循科学严谨、客观公正、注重实绩、奖优罚劣的原则。

三、考核依据

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

(2014—2020年)的通知》(晋政发〔2014〕40号)

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

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晋政

发〔2017〕3号)

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晋政

发〔2018〕10号)

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

意见》(晋政办发〔2018〕27号)

《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<山西省行政许可和行政

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晋发改财金发

〔2015〕1064号)

《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市级信用信息共享

平台建设的通知》(晋发改财金发〔2016〕610号)

四、组织实施

考核工作由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。

五、考核内容

考核内容分为基础考核和激励考核两部分。基础考核内容主

要包括工作机制及制度体系建设、信用信息归集共享、信用产品应

用、诚信宣传教育、落实工作任务等方面工作。在基础考核内容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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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,被考核单位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重大突破、重要创新

举措,且成效明显,得到国家、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或新闻媒体大力

推广的,对其他地区、部门起到示范作用的,给予加分激励。

六、考核方法

考核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实地抽查等方式,按照考核指

标(见附件)逐项细化,并进行量化评分。考核得分总分为基础分

值加激励分值之和。其中,基础分值满分为100分,激励分值满分

为市人民政府60分、省有关单位30分。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

好、合格、不合格4个等级。考核得分总分90分及以上为优秀,80

分及以上90分以下为良好,60分及以上80分以下为合格,60分

以下为不合格。

七、结果应用

考核工作结束后,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考

核结果报省人民政府,对先进的市人民政府、省有关单位给予表

扬,对不合格的给予通报批评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原则上每年一季度前完成上年度的考核工作。各地各部门要

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考核工作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完善工

作机制,确保各项任务有效落实。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

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,定期指导,督促和检查各地各部门工作推

进情况,推动考核工作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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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.市级人民政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指标

2.省有关单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指标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18年8月22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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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高法院,
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9月4日印发 


